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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《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》 

宣传贯彻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（运输）局（委）： 

《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已于 2010

年 2 月 10 日省政府第十一届 49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以省府令第 145

号发布，2010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。为做好《办法》的宣贯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《办法》宣贯的组织领导 

 为搞好我省贯彻施行《办法》工作，加强对学习贯彻施行《办

法》的组织领导。厅成立了以杨细平副厅长为组长，综合运输处、

法规处、执法局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，专门负责《办法》

的宣贯工作。各地要按照要求，切实抓好本地区的宣传、贯彻和施

行工作，责任落实到岗位，落实到个人。 

二、做好《办法》的宣传工作 

《办法》已经在省政府网站、交通运输厅网站上正式发布。各

地可结合本地出租汽车管理文件，将《办法》印成册，向行业管理

人员、执法人员、企业管理人员、驾驶员下发，要求做到人手一册，

厅不再单独印刷。各地要认真组织对《办法》进行宣传，要利用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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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、报刊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，要在主要街道、道路出入口等地方

进行宣传，掀起学习、宣传、贯彻《办法》的新高潮。 

三、做好《办法》的培训工作 

为了做好条文解读工作，厅将利用交通视频系统、运政信息系

统举办《办法》解读培训工作。各地要组织运管人员、执法人员、

企业管理人员参加培训，对《办法》学深、吃透，逐条逐句的学懂、

学通。各企业要组织管理人员、驾驶员认真解读《办法》，将具体

条文转化为每个管理人员和驾驶员的自觉行动，真正提升管理人

员、驾驶员的整体素质。同时，将《办法》的学习与出租汽车行业

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，作为评选文明企业、文明驾驶员的内

容之一，推动《办法》的深入学习。 

四、认真做好《办法》实施工作 

（一）加紧开展与《办法》配套的《出租汽车经营者质量信誉

考核办法》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大纲、考试办法和从业

资格证件式样等起草工作，制定出租汽车经营权配置方案备案审查

办法等，为《办法》实施打下基础。 

（二）各地要对地方出台的相关管理文件进行自查，与《办法》

相抵触的要及时进行修改、完善。抓紧制定或修改出租汽车经营权

招投标办法，经营许可走上以经营资格、经营行为、安全生产、服

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承诺等为主要内容的招投标方式上。各地要会同

工商、价格等部门制定出租汽车承包合同规范文本，推进企业规范

经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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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地要指导企业依照《办法》修改、完善经营管理、安

全管理、服务质量等制度，鼓励企业通过协商的方式，由企业全额

收购现有车主车辆产权，或者是将现有车主的车辆变成货币资本，

折价入股企业，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。对新投入的车辆必须由

企业全资购买，严禁利用经营权转嫁经营风险。否则，按照《办法》

规定，依法收取其经营权。在推进企业自营或经济责任承包经营过

程中，要尊重历史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循序渐进，积极稳妥，

不得因实施本《办法》而诱发群体性事件，确保行业稳定。 

（四）各地交通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公安、规划、市政、住房

城乡建设等部门，科学设置出租汽车临时停靠点、回程候客站点。 

各地在《办法》宣贯实施的过程中遇有疑问，请向厅政策法规

处、综合运输处、综合行政执法局反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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